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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删除了关于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规定，完全颠覆了以往《民法通则》与《合

同法》的做法，引发了学者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激烈讨论。支持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学者认为其

在实践中作用较小、很少有国家以立法的方式设立以及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本文认为可撤销合同变更

权已经在我国存续了三十年之久，必定具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意义，适当保留合同变更权并不会违

反意思自治原则和平等原则，反而可以实现鼓励交易的目的，更符合如今市场经济的需求。我国应当根

据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将不同情况分类处理，当发生显失公平、乘人之危、欺诈以及胁迫时，应当

赋予受害方合同变更权；当发生重大误解时，合同相对方未有主观恶意，不应当赋予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关键词 

可撤销合同，合同变更权，意思自治原则 

 
 

On the Appropriate Reservation of the Right 
to Change Revocable Contract in China 

Jiawen Chen 
Law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Apr. 24th, 2022; accepted: May 12th, 2022; published: May 31st, 2022 

 
 

 
Abstract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 Civil Code have deleted the provisions on the right 
to change revocable contracts, completely subverting the previous practices of the General Prin-
ciples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 Contract Law, and triggering a heated discussion among scholars on 
the right to change revocable contracts. Scholars who support the deletion of revocable contract 
change right believe that it plays a small role in practice, and few countries set it up in the form of 
legislation and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will autonom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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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cable contract has existed in China for 30 years, and it must have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
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Properly retaining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contract will not vi-
olate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u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
couraging transactions,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oday’s market economy. China 
should classify different situation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parties have subjective malice. When 
there is obvious unfairness, taking advantage of others, fraud and coercion, the injured party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contract; when a major misunderstanding occurs, the op-
posite party of the contract has no subjective malice, and the parties shall not be given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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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民法通则》第 59 条 1 和《合同法》第 54 条 2 的规定，我国以往民法都为可撤销合同当事人提

供了两种救济权利的途径，即合同撤销权和合同变更权，但之后实施的《民法总则》和《民法典》都删

除了合同“可变更”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变更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设立到彻底删除，实

际上近几年学界对合同变更制度的关注并不是很多，但《民法典》第 147 条至第 151 条规定的出现，使得

该制度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也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设置的必要性及其存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学者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看法并非完全统一，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应当删除合同变更

权，一类则是主张合同变更权的保留或有限保留。支持删除合同变更权的学者，例如尹田认为删除《民

法通则》中关于合同变更权的规定是纠正了我国民法上的一个重大失误[1]；石佳友也认为《民法总则》

取消变更权的规定是民法上的一大进步[2]。但也不乏有学者主张合同变更权的保留或有限保留，蔡睿主

张应当恢复变更合同的规定[3]；侯国跃和何鞠师提出应当肯定因显失公平、欺诈、胁迫而生的变更权[4]。 
对于以上的争议，本文将深入分析支持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主要理由，并探讨可撤销合同变更

权所蕴含的价值以及是否应当保留。 

2. 支持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之理由 

在《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实施前后，都有部分学者支持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为了探析可撤

销合同变更权是否应当保留或部分保留，需要厘清支持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学者的主要理由，一般包

括以下三点。 

2.1. 司法实践运用较少 

有些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当事人向法院请求变更合同，退一步说，即使有当事人主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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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法通则》第 59 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 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

大误解的；(二) 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2《合同法》第 54 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 在
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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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同也易被法院驳回，当事人行使合同撤销权使合同自始无效，是最合理、公平和方便的做法[5]。因

此，可变更合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继续在法律中保留该规定的意义甚微。 

2.2. 鲜少有国家规定合同变更制度 

部分学者指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基于意思表示错误的合同撤销权，

例如美国、法国，但仅有少数国家以明文立法的方式赋予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权利，连对我国影响非常重

大的《德国民法典》也没有规定，仅在 119 条、120 条、123 条规定了撤销合同的情况[6]。 

2.3.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违背意思自治原则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有学者主张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认为无论是《民法通则》还

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变更权，实质上都是一种形成权，只要合同一方当事人申请行使变更权，经

法院和仲裁机构同意后，无需与对方进行讨论与协商，就可以迫使对方接受一个更改后的新合同，并且

需要按照新合同履行义务[7]，此做法相当于以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就可以改变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

在变更合同过程中有法院、仲裁机构的衡量与评判，但实则违背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赋予当

事人可撤销合同变更权是不正确的，《民法总则》与《民法典》删除可撤销合同变更权改正了以往民法

的问题。 

3.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蕴含的价值 

虽然可变更合同制度现已被删除，但不能完全抹灭该制度存在的特定价值，否则我国早期就不会设

立该制度，学界也不会对此产生争议，更不会有学者主张保留或有限保留了。本文认为，可撤销合同变

更权在实践中具有适用空间，许多国家也以非立法的方式承认合同变更权的司法意义，并且符合意思自

治原则、平等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 

3.1.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实践运用 

为了验证上述支持删除合同变更权学者的第一个依据是否成立，笔者以“《合同法》第 54 条”和“可

变更合同”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搜索，截止至 2022 年 4 月 4 日，共获得 307 篇裁判文

书。随后对 307 篇裁判文书进行了阅读和整理，发现当事人明确表示希望变更合同共计 129 例，其余则

是要求撤销合同、解除合同或认定合同无效等。法院裁判结果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支持当事人变

更合同的诉讼请求，共计 17 例；第二种是驳回当事人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通过归纳发现法院驳回的理

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早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合同

都不应当予以变更；其二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存在《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的情形。 
最为重要的是，笔者在阅读裁判文书的过程中发现了 5 例特殊情况，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合同，

但法院最终判决为变更合同，法院之所以这么判决主要是考虑到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双方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以及具体的案情，认为当事人主张撤销合同不尽合理，应当对合同的内容予以变更。另外，有些案

件虽然发生在《民法总则》删除合同变更制度之后，但仍然有一些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合同主要条款，

例如(2019)赣民终 735 号和(2021)冀 08 民终 666 号。 
基于以上数据，当事人向法院请求行使合同变更权的情况并非少数，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

都存在，法院判决变更合同的案例也绝不稀有，部分学者认为合同变更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发挥作用微乎

其微，可能是有失偏颇的[4]。 

3.2. 国外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立法与实践 

有的国家规定一定条件下合同经当事人申请、法院裁判后即可变更，例如《俄罗斯民法典》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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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民法典》，有的国家虽然没有以立法的方式明确肯定可撤销合同变更权，但以其他的方式承认合同

变更权在法实践中的作用，例如《日本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合同变更权，但作为特别法的《借房借地

法》第 17 条表示法院可以有权变更借地条件，日本通过特别法授权的方式赋予法院判决变更合同权利。

此外，1994 年颁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国际商事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其在第 3.10 条

规定了法庭可修改合同或其条款的情形[6]，在 2010 年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三版中也保留

了该项规定[8]。 

3.3.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众所周知，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位置，因此必须重点分析可撤销合同变更权是否违背意思

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主要赋予了民事主体自主决定是否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9]，我们当然不能忽略

该原则在民法中的作用，但所有自由都有一定限度，意思自治并非绝对、完全自由，也无法与市场经济

和实质正义相脱离[10]。在《民法典》中就可以找到限制意思自治的规定，《民法典》第 810 条 3 限制了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订立合同的自由[3]。 
合同一方申请变更，法院通过审查判决变更合同，从形式上看起来无需与合同另一方协商就可以作

出变更合同的决定，但实际上当事人要想成功行使合同变更权，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其要能证明订立

合同时存在着重大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显失公平等，且必须要在规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利。

换句话说，法院判决变更合同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一方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或不自由，

如果双方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那必定有一方会遭受损失，也无法实现支持删除者所言

的真正意思自治[11]。 

3.4.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符合公平原则 

根据《民法典》第 4 条，平等原则的内涵是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字面上看，“法律地

位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占据绝大多数情况，少数情况才会运用实质平等，立法者

在设置制度时，会考虑到弱势者相对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设置出厚此薄皮的保护制度，以达到实质平等

[12]。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虽然不能给予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的机会，但绝对没有违背公平原则的要求，合

同变更权可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而撤销权更注重形式上的平等。变更合同需要经过法官的严

密分析与判断，我们也应当相信变更后的合同已达到实质平等。 

3.5. 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符合鼓励交易原则 

相对于合同撤销权而言，合同变更权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更符合当今市场经济的要求，当事人无

需额外花费时间重新订立合同，从而更能维持交易的稳定性。可撤销合同中受损害的一方，无论是通过

行使合同撤销权还是变更权，都可以使其恢复到平等的状态，合同变更权更符合促进交易的目的，且很

多法院在判决时也会考虑到该因素。如果合同被完全撤销后，合同自始无效，那么当事人之间可能会产

生退还财产、赔偿损失以及再次协商等问题，会导致不必要费用的产生[13]，也会浪费当事人的宝贵时间，

这显然不如行使合同变更权便捷，重要的是还会有协商不成的风险，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因此，合同变

更权更加符合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 
为此举一案例说明法院在判决时对该因素的权衡，在“王某某与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14]，被

告利用原告对其的信任和欠缺购买古琴的经验，将“梅影浮香”古琴以高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给原

告，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明显有失公平，原告请求撤销该古琴买卖合同，但法院在最终判决时考虑到双

 

 

3《民法典》第 810 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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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易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将买卖合同中古琴的价格予以变更，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多余的购琴款并支付

利息。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撤销权设置一年的除斥期间，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持交易的稳定、促进市场的发

展，由此可见，可撤销合同变更权更符合鼓励交易原则。 

4. 我国应适当保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可撤销合同变更权已经在我国存在多年，绝不可能说它毫无价值，

也并非仅有我国规定了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现逐一分析我国《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的合同可变更情形，

审视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乘人之危、欺诈与胁迫等情况，是否都应当设立合同变更权。 

4.1. 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一词虽早已出现在《民法通则》的条文中，但是《民法通则》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界定，

随后为了满足司法实践需求，1988 年《民通意见》第 71 条首次表述了如何认定“重大误解”4，误解者

必须要对合同标的物的本质或合同交易的基本事实发生重大认识错误，并且履行原合同会对误解者造成

严重不利的法律后果，或误解者无法实现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 
根据重大误解的内涵可知，重大误解一般都是由误解者的自身过错造成的，对方在订立合同时并没

有主观恶意，若就此赋予误解者变更合同的权利，经法院同意后，误解者就可以单方改变原合同，对方

也必须接受变更后的新合同，这显然与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会侵犯他人意思自由以及合法权益。因此，

笔者认为若因合同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就赋予其变更合同的权利是缺乏考量的。 

4.2. 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 

《民通意见》第 70 条 5 和《民通意见》第 72 条 6 分别描述了何为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其中两者具

有许多相似的特征，都是合同一方存在主观恶意，破坏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平等，造成合同另一方利

益受损，本文将两者合并讨论。 
意思自治不是绝对自由，任何人不得滥用意思自治实施非法行为，当发生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时

候，赋予受害方变更合同的权利并没有违反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笔者认为，在发生上述情况下，受

害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合同归于公平，法律应当赋予其多种救济方式，受害方可以选择对自

己有利的方式进行维权，一是承认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二是撤销合同，三是向法院或仲裁委员会

请求变更合同。因此，当发生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时，可以赋予受害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 

4.3. 欺诈与胁迫 

与上述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相比，欺诈与胁迫有着明显的不同，此时一方当事人具有

着较强的主观恶意，受害方的意思表示被加害方所操控，受害方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不自由的。对于

此种情况，赋予受害方撤销欺诈、胁迫合同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如若变更欺诈、

胁迫合同更有利于受害方，他能否请求变更合同？ 
在欺诈与胁迫中，双方能够成功订立合同是由欺诈方或胁迫方主导，利用非法手段，使得对方基于

 

 

4《民通意见》第 71 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

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5《民通意见》第 70 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

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6《民通意见》第 72 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

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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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隐瞒的事实情况，被欺骗或被迫签订合同，实际上受害方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或不自由的。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行使撤销权难以完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例如受害方因错失商业机会而造成的潜在

亏损[15]。 
从立法目的出发，为了实现合同双方之间的平衡，可以对恶意方进行一定的限制。此外，《民法总

则》和《民法典》还赋予了受害方因第三人欺诈的撤销权，其中欺诈、胁迫以及第三人欺诈的共性都是

因一方的主观恶意导致另一方遭受损害。因此，在维护合同公平的前提下，当发生欺诈、胁迫以及第三

人欺诈的情况，可以赋予善意的受害方选择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对于加害方而言，其实施的行为表

示其希望与受害方订立合同，那么让其履行变更后的合同是合情合理的。 

5. 结语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规定固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民法总则》和《民

法典》的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嫌。可撤销合同变更权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占有一定比重，并且可撤销

合同变更权对于意思自治、鼓励市场交易和实现实质公平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对《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

的逐一分析，认为应当分类讨论，当发生显失公平、乘人之危、欺诈与胁迫时，应当赋予当事人合同变

更权；当合同一方发生重大误解时，另一方不存在主观恶意，此时不应当赋予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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